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嵩明县人民政府文件

嵩政发〔2018〕35号

嵩明县人民政府

关于中央第六环境保护督察组“回头看”

第五批（昆环督转〔2018〕046号）交办件

D530000201806090034件办理情况的报告

昆明市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：

截至2018年6月14日，我县先后共收到昆明市环境保护督察领

导小组办公室交办件8批8件（来电8件，来信0件），已办结6件，

正在办理2件。按照督察组办理时限要求，6月14日应办结第七批

（昆环督转〔2018〕046号）1件，现已办结6件（部分属实4件，

基本属实2件），正在办理2件。现将具体办理情况简要报告如下：

一、转办编号D530000201806090034的办理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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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反映问题

嵩明县杨林镇云林村居民，是2000年从云龙水库搬迁到嵩明

来的，搬迁过来，就饮用杨官庄水库的水，当时水质非常好，可

以直接饮用。自从2012年开始，水库周边就出现养猪场和养鸡场，

水库的水质就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，曾多次反映到镇政府、县政

府，多说要进行整改，但到现在都没有任何改善，同时，还出现

经常没有水，有时来的水的颜色都是黄色的，污染非常严重，根

本无法饮用，直接影响居民生命安全。

（二）属实情况

基本属实。

（三）重复情况

与2016年中央环境保护督察交办件不重复；与本次“回头看”

交办件不重复。

（四）涉及国家级环保督察专项行动情况

不涉及。

（五）办结情况

已办结。

（六）检查处理情况

1.现场核实情况

（1）水库基本情况：举报所指的“杨官庄水库”（见附件1）

位于空港新区大板桥街道办事处白汉场村委会杨官庄村，花庄河

上游，地理位置坐标：北纬25°09′12″、东经102°58′46″，水库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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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地原属于嵩明县杨林镇管辖，于1958年9月划归小哨牧场，现属

昆明空港经济区管辖。水库主要承担防洪灌溉任务，同时解决下

游云林村及水库周边部分居民的饮水。水库总库容175万立方米、

有效库容137万立方米。由于区划调整，现水库水域由空港经济区

白汉场居委会杨官庄村管理使用，并负责水库周边水环境保护工

作。嵩明县只负责水库的防汛、调度和水工程设施管理。水库自

建设至今，所有权属嵩明。2000年，为配合建设，云龙水库库区

居民部分搬迁至杨林镇云林村，村民饮用水从杨官庄水库取水，

建设有取水管网等供水设施。杨官庄水库距嵩明县杨林镇云林村

约10.223公里。

（2）关于“水库周边出现养猪场和养鸡场问题”（见附件1）：

现场调查发现，杨官庄水库周边确有两家养殖场，一是昆明小哨

牧业有限公司，位于北纬25°08′44.91″、东经102°58′56.97″，距杨

官庄水库约894米，在该公司外围发现有有简易的养殖废水处理设

施；二是不知名养殖场（现场调查时，未挂牌，业主不告知养殖

场名字），位于北纬25°09′01.83″ 、东经102°58′10.89″，距杨官庄

水库311米。两个养殖厂所在地不属于嵩明县行政区划（见附件1

图10）。

（3）关于“水库的水质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，曾多次反映到

镇政府、县政府，多次说要进行整改，但到现在都没有任何改善

的问题。”嵩明县于6月5日对杨官庄水库水质进行了采样监测，根

据《嵩明县环保局关于杨官庄水库水质监测的情况报告》（附件2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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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照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838-2002），杨官庄水库水质

类别为V类，超过保护要求III类水质。嵩明县近年来未接到云林

村村民关于杨官庄水库污染的任何投诉件（见附件3）。

（4）关于“出现停水、水质浑浊无法饮用的问题”。经核查，

一是由于现阶段处于雨季，降雨较大，对水库水质造成影响；二

是云林村属于半山区，周边地势高低起伏，净水设施受水库水压

和地势影响较大；三是该村饮水管网于2000年修建至今已经使用

18年，管网锈蚀、漏水情况严重。今年3月，嵩明县投资121万元

对云林村村内饮水管网进行更换，导致部分区域短时间供水暂停

（目前水管更换仍在施工中）（见附件4）。

2.检查发现的问题：因区划调整，杨官庄水库库所在地及径

流区均在空港经济区，我县无相关的管辖权限。近几年，由于上

游的开发建设，嵩明县县委、县政府高度重视，多次以正式公文、

水质情况、保护规划等形式向滇中新区及上级主管部门请示报告

杨官庄水库保护的相关问题（见附件5）。2011年11月14日市水务

局、滇中新区水务局等部门召开会议。形成了《杨官庄水库水源

保护工作会议》纪要（见附件6），明确官渡区要做好辖区内水环

境保护工作，消除污染隐患；嵩明县要加强水库安全管理，配合

官渡区排查污染源、防治水污染，同时做好杨官庄水库水质监测。

3.针对问题的处理情况

（1）关于水库周边出现养猪场和养鸡场，水质受到不同程度

的污染问题。因杨官庄水库所在地属昆明空港经济区管辖，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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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昆明空港经济区对两家养殖场进行排查处理。

（2）关于出现停水、水质浑浊无法饮用的问题。嵩明县将督

促施工方加快施工进度，确保水管更换早日完工；增设输水加压

泵，满足净水设施需要，确保村民用水安全。

4.现场复查情况：无

5.整改结果：无

（七）责任追究情况

暂无责任追究情况。

（八）下步工作打算

嵩明县将积极配合昆明空港经济区管委会做好杨官庄水库的

管理及保护工作。同时，将云林村供水纳入杨林片区供水总体规

划。

附件：

1.杨官庄水库及周边现场照片

2.杨官庄水库水质监测报告（嵩环监字〔2018-05〕9号）

3.嵩明县环保局、水务局未接到云林村举报情况说明

4.云林村水管更换现场施工图

5.嵩明县人民政府关于请求批复实施《嵩明县八家村水库及

杨官庄水库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保护规划》的请示（嵩政请〔2014〕

21号）

6.杨官庄水库水源地水库保护工作会议纪会—昆明市水务局

会议纪要第18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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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嵩明县水务局关于（昆环督转〔2018〕046号）件办理情况

的报告

嵩明县人民政府

2018年6月14日

嵩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 6月 14日印


